附件1：
吉林大学选拔201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为创新人才推免生工作办法

为做好今年选拔创新人才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创新人才推免生）工作，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司〔2006〕14号）及《吉林大学推荐201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办法》（校发〔2009〕306号）文件的精神，制定本工作办法：

一、选拔原则

（一）严格遵照创新人才推免生的选拔标准，选拔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有特殊培养价值的优秀人才为推免生。
（二）公开、公正、公平，各推荐环节和推荐结果必须向全体学生公布，透明操作。
二、组织领导

学校组成人文、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地球科学、白求恩医学、农学等八个学部创新人才推免生工作专家组。各专家组成员由相关学科高级职称的教师和知名教授等7～9人组成。

专家组在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学校推免生工作办公室和各校区教务办协助相关学部落实具体工作。

三、申报资格
2010年优秀应届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得一定的学术、科技等成果，可以参加创新人才推免生的常规申报、破格申报、特殊申报，其中参加破格申报、特殊申报学生的申报资格需要经过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确定。基本申报资格如下：

（一）常规申报
常规申报的学生仅允许有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不得同时兼有；其它条件符合《吉林大学推荐201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办法》中关于常规推荐的相关遴选条件。
1．课程总成绩、主干课总成绩名次均列专业前1／3之内。
2. 实验、实习课等实践课程各学期单科成绩按百分制核定应达到60分以上，按五级制核定应达到及格以上；平均成绩按百分制核定应达到75分以上，按五级制核定应达到良好以上。
（二）破格申报
破格申报的学生仅允许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但不能同时兼有两种及以上：

1．曾经有一门主干课程考试不及格，但已经重修或补考通过。

2．课程总成绩、主干课总成绩名次未列入专业前1／3，但须列前1／2。

3．外语未达到要求，但已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⑴ 2005年1月份及以前参加的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55分以上，或2005年6月以后的考试成绩达到390分以上。

⑵ 校内外语1～4级考试平均成绩达到65分以上。
（三）特殊申报

学生如果在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或有突出成果，可以不受常规申报、破格申报相关条件的限制，特殊申报创新人才推免生。
特殊申报创新人才推免生的考核、选拔方式，由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另行研究确定。

四、成果要求
常规申报、破格申报、特殊申报创新人才推免生的基本成果要求如下：

（一）常规申报
1．在本专业领域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论文发表于核心学术刊物上，作者应是前二名；发表于一般学术刊物上，应为第一作者。

2．取得发明或专利。
3．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且通过结题鉴定，完成人应为前两名。

4. 参加科技竞赛获得以下成绩之一：

⑴ 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竞赛省级一等奖及相同类型和级别竞赛的奖励；

⑵ 获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竞赛东北赛区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⑶ 获嵌入式电子设计竞赛、ACM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国家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二）破格申报

1．有两篇及以上公开发表的本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为第一作者，两篇中一篇应是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或被SCI、EI检索收录。

2．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竞赛等，获得国家特等奖、一等奖项目的前三名完成人及国家二等奖项目的前两名完成人。
3. 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且通过结题鉴定，完成人应为负责人。
（三）特殊申报
1．人文、社科有关专业的学生有三篇及以上公开发表的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学术论文，三篇均为第一作者，其中两篇应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刊物上发表。
理学、工学、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医学有关专业的学生有三篇及以上公开发表的本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其中两篇为第一作者，其中一篇被SCI、EI检索收录；或发表一篇影响因子达到2.0及其以上被SCI、EI检索收录的论文。

2．参加挑战杯、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大赛等相同类型的竞赛，获得国家特等奖、国家一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

（四）有关说明

以上三项未包含的成果须经相关专家认定，其水平如达到上述要求，则可报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认。

（五）其它要求
1．论文截止时间为2009年9月1日以前。在增刊、特刊、汇编、网上发表的文章均不予计算。

2．在重要报纸的理论版、学术版发表的论文可以作为成果。

3．奖励、成果、项目必须在2009年9月30日以前获得。发明、专利、科技竞赛等成果必须为本人亲自完成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
五、遴选程序

（一）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吉林大学创新人才推免生审批表》，经三名以上本专业教授或副教授推荐，向所在学院报名，并提交创新成果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各学院组织学生按照《推免生工作进程表》时间安排填报有关表格、材料，并按照创新人才推免生的申报资格、成果要求等进行审核，于10月10日之前将材料报各校区教务办。
（三）校区教务办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学生申报成果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以及获奖成果的真实性等进行评审和鉴定。请专家填写《吉林大学创新人才成果评审表》。
（四）校区教务办把符合常规申报、破格申报、特殊申报创新人才推免生的申报材料和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分类汇总，报学校推免生工作办公室，汇总后，上报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查、确定具备申报资格学生名单。
（五）校区教务办将通过资格审查学生的基本情况按学科专业门类进行汇总、印制，呈送学部创新人才推免生工作专家组专家。

（六）以学部为单位组织开放式答辩会。为增加答辩的透明度，各学部要提前公布答辩会的时间、地点，相关学院组织学生旁听。

（七）学生参加答辩，专家组根据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术专长、培养潜质等综合素质，经过讨论，以记名方式投票，按学部分配名额数当场确定创新人才推免生推荐人选。

正常申报的学生须获得1／2以上票数；破格申报的学生须获得2／3及以上票数。
（八）创新人才推免生推荐人选确定后，各学部将选拔录取名单报教务处及接收学院。

（九）确定为创新人才推免生推荐人选的学生参加接收学院组织进行的推免生复试，复试合格的学生最终确定为创新人才推免生录取人选，接收学院按学校的有关规定予以接收。创新人才推免生录取人选不再参加研究生入学复试。

（十）将创新人才推免生录取人选在学校校园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六、其它

各学部所属学院上报材料的地点、联系人及电话：

（一）人文、社会科学、理学、信息科学学部的各学院材料报前卫校区教务办，联系人：何岩，电话：85153819。

（二）工学部的各学院材料报南岭校区教务办，联系人：王利军，电话：85095794。

（三）白求恩医学部的各学院材料报新民校区教务办，联系人：吴运涛，电话：85619956。
（四）地球科学学部的各学院材料报朝阳校区教务办，联系人：周伟，电话：88502241。
（五）农学部的各学院材料报和平校区教务处，联系人：王卫宏，电话：8783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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